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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總 統 令 
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
總統令 
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7 月 9 日 

華總一義字第 1 1 4 2 0 0 4 1 2 1 1 號 

茲公布駐德國台北代表處與德國在台協會刑事司法互助協議，自

中華民國 114 年 5 月 12 日生效。 

總   統 賴清德 

行政院院長 卓榮泰 

註：附駐德國台北代表處與德國在台協會刑事司法互助協議內容見

本號公報第 2 頁後插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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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統令 
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7 月 9 日 

華總一義字第 1 1 4 0 0 0 6 8 1 4 1 號 

茲增訂公務人員保障法第十九條之一及第十九條之二條文；並修

正第十九條、第二十一條、第一百零二條及第一百零四條條文，公

布之。 

總   統 賴清德 

行政院院長 卓榮泰 

公務人員保障法增訂第十九條之一及第十九條之二條文；並修

正第十九條、第二十一條、第一百零二條及第一百零四條條文 

中華民國 114 年 7月 9 日公布 

第 十九 條  公務人員執行職務之安全應予保障。各機關對於公務

人員之執行職務，應提供安全及衛生之防護措施，並使公務

人員免於遭受職場霸凌等行為。有關辦法，由考試院會同行

政院定之。 

前項所稱職場霸凌，指本機關人員於職務上假借權勢

或機會，逾越職務上必要合理範圍，持續以威脅、冒犯、歧

視、侮辱、孤立言行或其他方式，造成敵意性、脅迫性或冒

犯性之不友善工作環境，致公務人員身心健康遭受危害。但

情節重大者，不以持續發生為必要。 

公務人員遭受職場霸凌，得依第一項所定辦法提起申

訴，其提起申訴之期限，應依下列規定辦理： 

一、 被申訴人屬非具權勢地位者，自職場霸凌行為終

了時起，逾三年者，不予受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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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被申訴人屬具權勢地位者，自職場霸凌行為終了

時起，逾五年者，不予受理。 

第十九條之一  各機關違反前條第一項所定辦法之規定，有下列情形

之一者，其應負責人員，應按情節輕重，依公務員懲戒法、

公務人員考績法或其他相關法規予以懲戒或懲處： 

一、 對提出安全及衛生防護措施事項之建議者，或

對提出職場霸凌申訴者，予以不利對待或不合

理處置。 

二、 知悉職場霸凌之情形，未採取具體有效措施。 

三、未提供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及衛生防護措施。 

前項第一款情形，處應負責人員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七

十五萬元以下罰鍰，並得按次處罰。 

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三款情形，經上級機關通知限期改

善，或無上級機關經保訓會通知限期改善，屆期未改善者，

處應負責人員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。 

第一項第三款情形，致生重大災害者，處應負責人員三

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

金；致生死亡事故者，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

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下罰金。但如有不可歸責之事由，或應

負責人員對災害之發生，已善盡防止義務者，不在此限。 

前項情形，涉及刑事責任者，機關應移送檢察機關。 

機關首長或一級單位主管人員經認定職場霸凌成立

者，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。 

第一項至第四項所稱應負責人員，係指機關首長或於

該工作場所中，代表機關首長實際執行管理、指揮或監督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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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人員執行職務之人。 

第四項所稱重大災害，指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三人

以上者。 

第十九條之二  前條第二項、第三項及第六項之罰鍰，由保訓會裁處

之。裁處權時效因三年期間經過而消滅。 

前條第四項就重大災害或死亡事故因果關係之認定及

裁處，由保訓會延聘學者專家五人至七人，組成安全衛生事

故審議小組審認之。任一性別比例不得少於三分之一。有關

因果關係之審認與裁處原則、審議程序及組成等事項，由保

訓會定之。 

保訓會知悉各機關安全及衛生防護措施或防免職場

霸凌行為有不當或違法時，得主動實施檢查，或通知其上

級機關實施檢查。其有不合規定者，應告知違反法令條款，

並通知屆期改善；屆期未改善，按違失情節輕重，依相關

規定處理。 

職場霸凌申訴受理機關應將前條第六項職場霸凌成立

與否之決定及調查事證函送保訓會。該決定之調查程序與

人員組成，有未符第十九條第一項所定辦法之規定者，保訓

會得依職權要求機關重行調查。 

前條第二項之裁處權時效，自公務人員就機關因其提

出職場霸凌申訴或安全及衛生建議，所為不利對待或不合

理處置，提起救濟之日起算。前條第三項之裁處權時效，自

上級機關就機關屆期未改善情形，通報保訓會之日起算。前

條第四項裁處權時效，自機關向保訓會通報重大災害或死

亡事故之日起算。前條第六項裁處權時效，自職場霸凌申訴

受理機關將職場霸凌成立與否之決定及調查事證，函報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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訓會之日起算；如經保訓會要求重行調查，應自職場霸凌申

訴受理機關重行調查後，再函報保訓會之日起算。 

不服保訓會所為第一項裁處處分，有關其權益之救濟，

依訴願法之規定行之。 

第二十一條  公務人員因機關未提供安全及衛生防護措施或提供之

安全及衛生防護措施有瑕疵，致其生命、身心健康受損時，

得依國家賠償法請求賠償。 

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時，發生意外致受傷、失能或死亡

者，應發給慰問金。但該公務人員有故意或重大過失情事

者，得不發或減發慰問金。 

前項慰問金發給辦法，由考試院會同行政院定之。 

第一百零二條  下列人員準用本法之規定： 

一、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公布施行前已進用未經銓敘合

格之公立學校職員。 

二、私立學校改制為公立學校未具任用資格之留用

人員。 

三、公營事業依法任用之人員。 

四、各機關依法派用、聘用、聘任、僱用或留用人員。 

五、 應各種公務人員考試錄取參加訓練之人員，或訓

練期滿成績及格未獲分發任用之人員。 

前項第五款應各種公務人員考試錄取參加訓練之人

員，不服保訓會所為之行政處分者，有關其權益之救濟，依

訴願法之規定行之。 

法定機關（構）非屬第三條及第一項所定人員，而有依

法令從事於公務者，其提起職場霸凌之申訴，準用第十九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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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第十九條之二及依第十九條第一項所定辦法等相關規

定。但不含醫療機構及公立學校。 

第一百零四條 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。 

本法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五月三十日修正之第二十三

條施行日期，由考試院定之。 

本法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六月二十四日修正之第十九

條至第十九條之二、第二十一條及第一百零二條條文，自公

布後六個月施行。 

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7 月 1 日 

考選部政務次長鄭中平已准辭職，應予免職。 

此令自中華民國 114 年 8 月 1 日生效。 

總   統 賴清德 

行政院院長 卓榮泰 

總統令 
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6 月 2 7 日 

華總二榮字第 1 1 4 0 0 0 6 5 5 7 0 號 

茲授予日本台灣交流協會前會長大橋光夫大綬景星勳章。 

總   統 賴清德 

行政院院長 卓榮泰 

外交部部長 林佳龍 

總統令 
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6 月 2 7 日 

華總二榮字第 1 1 4 0 0 0 6 4 9 2 0 號 

雕塑藝術家張敬，藹如祥和，穎秀敏給。少歲喜好摹刻圖繪，

擅於文藝彩畫，勉力閑習，頭角初露。復拜師潛脩樹石鐫刻，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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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業雕塑名家楊英風，曉悟極簡善捨奧義，映現邁達抽象風韻；

擷取自然林野深微，融匯聖經信仰含意；斧鑿山川壯麗景致，展

顯生命堅毅韌性，妙發靈機，別具匠心；目送手揮，並世無雙。

爰迭於法國巴黎、美國紐約國家畫廊暨國內美術藝廊展出，尤以

「太魯閣」、「仰望」、「突破」等系列稱頌，巧同造化，寰宇

蜚聲。嗣擘建張敬藝術館，構築知性人文場域，豐富國人美學涵

養，啟迪化育，澤惠梓里。曾獲第三屆臺北市立美術館中華民國

現代雕塑獎、第三屆南瀛美展美術設計獎、國立臺灣工藝研究所

木雕類「工藝之家」、臺南神學院榮譽人文學博士、雲林文化藝

術獎貢獻獎等殊榮。綜其生平，丕奠文化扎根薪傳基礎，播揚臺

灣永續精神底蘊，志績令譽，遐邇咸欽。遽聞榮歸天家，軫悼彌

殷，應予明令褒揚，用示政府篤念耆賢之至意。  

總   統 賴清德 

行政院院長 卓榮泰 

總統令 
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7 月 2 日 

華總二榮字第 1 1 4 0 0 0 6 6 4 0 0 號 

立法院前立法委員劉國昭，敦樸謙厚，機悟清通。少歲卒業東

海大學經濟系，旋負笈東渡，獲日本明治大學經營學碩士學位，勤

懇奮勉，砥礪自持。歷任國際青年商會中華民國總會總會長暨世界

總會副主席及財務長、天母扶輪社社長、財團法人台灣商品檢測驗

證中心董事長、苗栗縣民防總隊義勇警察大隊大隊長等職，構築國

際聯繫管道，深化實質外交空間；精進品管檢驗技術，推升產業競

爭優勢；投身慈善公益服務，捐資設置獎助學金，殫思極慮，洞見

癥結；高瞻遠矚，卓然有成。嗣膺選第一屆第六次增額暨第二、三

屆不分區立法委員，參與政府預算審議，完善重要法案制定，讜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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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白，暢申民意。復任世界客屬總會常務理事、世界龍岡親義總會

主席、苗栗縣文昌祠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，恢弘族群共融底蘊，體

現地方文化傳承，淳行遐舉，梓里蜚聲。綜其生平，盡瘁社會多元

公共事務，踐履永續人文關懷初衷，儀型宿望，典範堪欽。遽聞溘

然殂謝，軫悼彌殷，應予明令褒揚，用示政府篤念耆賢之至意。 

總   統 賴清德 

行政院院長 卓榮泰 
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專 載 
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
總統頒授日本台灣交流協會前會長大橋光夫「大綬景星勳章」典禮 

總統於本（114）年 6 月 27 日（星期五）上午 11 時在總統府

3 樓台灣綠廳，頒授日本台灣交流協會前會長大橋光夫「大綬景星

勳章」，以表彰其推動臺日交流的卓越貢獻。授勳時，總統府秘書

長潘孟安、第三局局長古文劍、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吳釗燮、外交

部部長林佳龍、臺灣日本關係協會會長蘇嘉全、秘書長張仁久及日

本台灣交流協會台北事務所代表片山和之等在場觀禮。 
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總統活動紀要 
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記事期間： 

114 年 6 月 27日至 114 年 7 月 3日 

6 月 27日（星期五） 

˙頒授日本台灣交流協會前會長大橋光夫「大綬景星勳章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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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月 28日（星期六） 

˙蒞臨「跟著朦朧潮濕的一天去金瓜石」開幕活動致詞（新北市瑞芳區） 

6 月 29日（星期日） 

˙蒞臨國際獅子會 300B 6區年度感恩餐會並發表「團結國家十講」

第三講（新竹市香山區） 

6 月 30日（星期一） 

˙主持中華民國 114 年 7 月份將官晉任授階典禮 

˙接見英國商業暨貿易部副大臣艾禮遜（Douglas Alexander）等一行 

7 月 1日（星期二） 

˙日前錄製精神戰力專案教育勗勉節目（臺中市） 

˙接見「2025 臺灣海洋國際論壇」訪問團一行 

˙蒞臨國際獅子會MD300A 1區「真情服務分享成功」並發表「團結

國家十講」第四講（臺北市中山區） 

7 月 2日（星期三） 

˙接見我國參加 2025 年各國國際科學展覽會代表團一行 

7 月 3日（星期四） 

˙無公開行程 
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副總統活動紀要 
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
記事期間： 

114 年 6 月 27日至 114 年 7 月 3日 

6 月 27日（星期五） 

˙接見日本台灣交流協會前會長大橋光夫等一行 

˙蒞臨「TechWomen@TW 年度活動」致詞（臺北市信義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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˙蒞臨第 68屆會計師節慶祝聯歡晚會致詞（臺北市信義區） 

6 月 28日（星期六） 

˙無公開行程 

6 月 29日（星期日） 

˙無公開行程 

6 月 30日（星期一） 

˙無公開行程 

7 月 1日（星期二） 

˙無公開行程 

7 月 2日（星期三） 

˙蒞臨 2025臺灣服務業大評鑑頒獎典禮致詞（臺北市信義區） 

˙出席美國獨立紀念日酒會致詞（臺北市中山區） 

7 月 3日（星期四） 

˙無公開行程 


